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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申请办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分本公

司股票为标的，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

交换债券”），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5]3153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资公司通知，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拟采取股票担保及信托

形式，国资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作为担保及信托财产办理相关担

保及信托登记，以保障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或本次可交换债券本

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可交换公司债

券登记结算业务细则》：

1、国资公司与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新证券”）签署了《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之担保及信托合同》，合同中约定以预备用于交换的部分福光股份 A股

股票及其孳息作为本次可交换债券发行的担保及信托财产。

2、国新证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了本次可交换债券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名称为“福建国资-国新证券-26闽资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担保及信托专户”）。

3、国资公司及国新证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在本次可

交换债券发行前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即将国资公司持有的 8,500,000 股本公司



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 5.29%，划入担保及信托专户。

4、担保及信托财产将以国新证券名义持有，以“福建国资-国新证券-26闽

资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本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

5、在行使表决权时，国新证券将根据国资公司的意见办理，但不得损害本

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资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82,254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18.24%。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后，国资公司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20,782,25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2.94%；担保及信托专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8,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5.29%。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本

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国资公司办理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的进展、本次可交换债券

发行情况及后续进展，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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